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 

「促請政府加強規管放債人及財務中介公司」議案總結發言（只有中文） 

2017 年 2 月 8日（星期三）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二月八日）在立法會會議

上就「促請政府加強規管放債人及財務中介公司」議員議案的總結發言全

文： 

 

主席： 

 

  我謹代表政府，多謝各位議員提出的寶貴意見。 

 

  我會先就政府所實施的四大應對措施作出補充，然後就其他議員提出

的問題作出回應。 

 

  有議員認為就放債人牌照施加更嚴格的牌照條件，只是一個治標不治

本的做法，並認為政府應該修訂《放債人條例》和引入中介發牌制度。 

 

  新措施是我們認為能夠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聚焦處理中介向借款人收

取高昂費用的問題。《放債人條例》已明文禁止放債人、與其有關連的各

方，包括其僱員、代理人及代其行事的人，以及與放債人共謀的人向借款

人收取任何費用。因此，我們不應把有關的中介和放債人分開獨立考慮，

特別是考慮到不良中介可能與放債人運用各種技倆，設法隱瞞彼此的關

係，以規避禁止向借款人另行收費的規定。 

 

  為此，額外牌照條件已規定，如果貸款申請涉及中介，除非放債人已

符合有關的額外牌照條件，否則將不能向借款人批出貸款。政府已設立放

債人登記冊以供市民核實財務中介的身分，亦積極通過公眾教育活動提醒

借款人切勿向財務中介繳付任何費用。 

 

  剛才很多議員都提及我們在廣告上經常提醒市民的十個字（「借錢梗

要還 咪俾錢中介」），我希望這公眾教育能發揮效用。 

 

  就着剛才議員提到的關注，例如在額外牌照條件，要求放債人向借貸

人解釋借貸條款，並要將過程以書面、錄音或錄影的方式記錄。 

 

  有關個人資料應用的問題，在額外牌照條件中規定，如果放債人使用



由其他人提供的個人資料作放債用途，放債人必須要求資料提供者確認從

合法的渠道取得資料，以及獲授權使用有關資料。因此，我們針對看到的

問題，在新的發牌條件上加入要求。 

 

  額外牌照條件亦要求放債人在所有與其放債業務有關的廣告加入風

險提示字句，提醒市民審慎借貸，以及中介不得收費的信息。 

 

  如果要考慮設立一個規管中介的牌照制度，是需要大幅修改法例或制

訂一套新法例。目前，不良分子提供的所謂服務，剛才大家都有提及，其

實名目繁多，而且不一定都與借貸有關。如果要立法界定何謂「中介」、

訂立其服務範圍及收費水平等，會涉及更廣泛和複雜的問題，更要一段長

時間才能完成公眾諮詢及立法程序。再者，立法定義「中介」後，無論如

何訂立「中介」的定義，不良分子大可改變服務性質或名目來規避規管，

但改動法定規管制度則甚花時間，實在不是即時處理向借款人濫收費用的

最佳策略。 

 

  相對於檢討及修訂《放債人條例》，新的規管措施能更直接和適時打

擊有關問題，配合其餘三項應對措施，是在目前情況下較為適當的做法。

但我重申，政府會留意新措施的成效，並在新措施推行六個月後進行檢討。 

 

  有關審批放債人牌照申請方面，《放債人條例》已訂明牌照法庭在處

理放債人牌照申請時須考慮申請人是否經營放債業務的適當人選。如果申

請人不能令牌照法庭信納申請人是經營放債業務的適當人選，將不獲發

牌。 

 

  警方在處理放債人牌照申請及續牌申請時，會考慮申請人及牌照持有

人的相關過往紀錄，當中包括刑事紀錄，以及是否曾涉及使用不良經營手

法的中介的活動。 

 

  另外，當局已自二零一六年十月起推行新措施，要求新牌照申請人和

續牌持牌人向公司註冊處提供與其業務相關的資料，以協助公司註冊處考

慮申請人是否經營放債人業務的適當人選。此外，該處正跟進額外牌照條

件落實的情況。如該處發現放債人未有遵守有關規定，會作出跟進及要求

糾正，亦會考慮向有關持牌人發出警告信，將有關個案轉交警方採取進一

步行動，包括檢控行動，以及在有關持牌人提交續牌申請時向牌照法庭提

出反對。 

 

  在整個放債人的監管架構下，牌照法庭、公司註冊處和警方分別有各



自的角色。牌照法庭負責就放債人牌照申請作出裁定及發出牌照，公司註

冊處則負責處理放債人牌照申請以及備存放債人登記冊以供公眾查閱。而

警方負責執行《放債人條例》，包括調查放債人牌照及牌照續期的申請，

並會調查有關放債人的投訴。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已透過新措施強化了公

司註冊處的職能，包括加強針對違反牌照條件的執法，以及在放債人登記

冊中加入獲放債人委任的中介的資料。另一方面，公司註冊處和警方會保

持緊密溝通，有助有關當局加強執法。 

 

  至於應否把放債人納入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規管範圍，我想

指出金管局的主要職能是監管銀行，以確保銀行體系穩定。就有關銀行使

用中介進行放債業務，該局已向銀行發出指引，以加強保障銀行客戶的利

益，以及降低因涉及不當中介手法而對銀行業信譽帶來的潛在風險。金管

局的措施是從銀行體系的穩定性出發，我們亦與該局就有關措施保持溝

通。 

 

  此外，金管局有收集透過銀行融資的放債人所涉及的物業抵押貸款資

料。根據資料顯示，這些放債人提供的物業抵押貸款相比本港銀行業總體

未償還住宅按揭貸款餘額不足百分之一。另外，香港銀行向有參與貸款業

務的放債人提供融資的總額亦佔本港銀行體系的總貸款額不足百分之

一。金管局在二零一五年三月已向銀行發出指引，對於從事按揭貸款業務

而沒有遵守金管局物業按揭監管措施的放債人，銀行不可直接或間接提供

融資，包括以轉押方式提供資金。 

 

  基於以上各點，放債人的營運情況對銀行穩定性的影響暫時十分有

限。我們認為現時並無從維持銀行體系及金融穩定的理據來考慮須由金管

局監管放貸人的業務。 

 

  有議員提出有關應該要求放債人備有一定的註冊資本，並對放債人進

行審慎監管的建議。正如我過往在回答議員的口頭質詢時提到，放債人與

銀行及保險公司情況不盡相同，放債人不會接受或處理市民的存款或保

金。我們會在新規管措施推行六個月後進行檢討，屆時會考慮是否有需要

採取其他改善措施。 

 

  放債人的存在，是在銀行體系以外，為需現金周轉的市民及企業提供

另一個貸款來源。有些市民及企業可能因為不同原因未能在銀行體系取得

貸款，而放債人可以為他們提供另一個貸款來源，故放債人在成熟的金融

市場可以發揮一定功能。即使放債人一般都是動用自己籌集的資金，並非

如銀行般運用公眾的存款作放貸的資金，但其業務模式仍需對借款人的還



款能力作風險評估，以決定是否批准貸款和相關條件。基於放債人自身的

商業考慮，他們可能願意接受較大風險的貸款申請。如果硬性地為所有放

債人的業務訂立一套審核還款能力的準則，將會令放債人業務失去應有的

彈性，亦會影響財政狀況較差的借款人獲得合法借貸融資的機會。 

 

  另外，由於放債人提供的借貸服務不同於長期投資產品，即使為貸款

協議設立冷靜期，亦必須提供放棄冷靜期的權利予借款人，從而令冷靜期

安排的實際作用變得十分有限，在執行方面亦會遇到實際困難。 

 

  就為前線執法人員提供培訓方面，警方會不時為前線警務人員舉辦講

座，分享打擊不良中介的經驗，以加強所有前線人員對與中介有關騙案的

認知及調查能力。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公司註冊處最近亦參與了與警方前

線人員的交流會。另外，警方編制了行動指引及工作清單，以協助警務人

員調查不良中介的案件。 

 

  剛才有議員提到有關中介存在原因，現時會否出現了冗長的程序，而

令市民以為通過中介可以解決問題，其中一個例子是審批居屋按揭的申

請，我認為這方面的觀察值得研究，從這方面盡量簡化程序，可能有助市

民得到借貸的方便。 

 

  以居屋按揭的申請為例，房屋署有不時檢討加按的審批程序，以簡化

程序協助有需要的申請人。由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或以後收到的申請，申

請人律師在擬備按揭契時，只須確保按揭契已加入房屋署規定的條文，便

無須再呈交予房屋署法律事務分處審批，此安排有助縮短辦理加按所需的

時間及節省審批的費用。 

 

  在公眾教育方面，我們已預留資源，繼續在下一個財政年度推行公眾

教育及宣傳活動，並會繼續與相關非政府組織溝通，跟進不良中介的手法

有否轉變，以及收集前線的信息，協助我們制訂更好的執法策略。 

 

  主席，我再次多謝各位議員提出的寶貴意見。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完 


